[bookmark: OLE_LINK1]撤销登记（备案）决定书
京兴市监撤字〔2025〕第027号
当事人：北京鑫宇达强贸易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110115019921049
住所（住址）：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瓜乡路10号3号楼636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崔立强

[bookmark: _GoBack]2024年08月23日，崔立强（身份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证件号码:232**********315）,向我局反映本人身份被冒用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并提交相应材料。我局于2024年08月26日启动调查，指定李伟、安家宝负责办理。
经调查，北京鑫宇达强贸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09月24日取得公司设立登记，公司登记法定代表人以及股东均为崔立强。该公司后因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被吊销营业执照，目前登记状态为吊销未注销。
执法人员到该公司住所地进行核实，未发现公司相关人员在住所地开展经营活动。执法人员拨打登记档案中留存的公司、企业联系人、申请人或被委托人、法定代表人的联系方式，均无人接听。公司登记档案以及综合监管系统内无该公司及其人员的其它联系方式。经过查询企业登记档案，向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邮寄送达询问通知书，邮件均被退回，后通过公告方式送达询问通知书，未有相关人员到场配合询问调查。本局于2024年12月11日至2025年01月25日将涉嫌冒用他人身份登记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网向社会进行公示，公示期内无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无当事人相关的司法裁判文书记录。 
执法人员对申请人崔立强进行询问，崔立强表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冒用身份信息登记为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申请人表示身份证2013年遗失并补办，但未能提供身份证丢失的公安机关受案回执或身份证件补办记录等直接证明。申请人提供的身份证件有效期为2013.05.18-2033.05.18，当事人登记档案中留存的申请人身份证件有效期为2008.06.16-2028.06.16。申请人提供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检材是当事人登记档案中第7页的法定代表人签字以及第24页公司章程中的股东签字，鉴定意见为登记档案中的上述签字字迹与样本的签字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                    
相关证据及证明事项：
1.撤销虚假登记（备案）申请表、承诺书、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证明申请人身份信息、申请人诉求及冒名相关情况；                                                             
2.综合业务监管系统截图，证明当事人基本信息；
3.现场检查笔录及照片，证明当事人未在注册地经营；
4.询问通知书及其邮寄送达、公告送达记录，证明向相关人员送达询问通知书的情况；
5.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图，证明涉嫌冒用他人身份登记信息的公示情况；
6.电话联系记录，证明电话联系当事人及其相关人员的情况；
7.中国裁判文书网截图，证明当事人涉及的司法案件情况；
8.询问笔录，证明申请人诉求及冒名登记相关情况；
9. 当事人企业档案，证明当事人登记设立以及吊销情况。
10.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对登记档案中申请人签字字迹的鉴定情况。       
2025年 03月 17日我局作出《撤销冒名登记（备案）听证告知书》（文号：京兴市监撤听告字〔2025〕第022号）并予以送达。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及听证要求。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本局决定撤销北京鑫宇达强贸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09月24日取得的设立登记（备案）及之后的登记（备案）。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10日内交回营业执照。逾期不交回的，本局将按有关规定执行。
如对本决定持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后六十日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书后六个月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印章）
                                 2025 年04月25 日

